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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09年度利润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天健正信审（2010）专字第020035号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环境公司”） 编

制的《关于2009年度利润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进行了专项审核。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53 号）的有关规定，

编制《关于2009年度利润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并保证其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提供真实、

合法、完整的实物证据、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口头证言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据，是

盾安环境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关于2009年度利润承

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发表审核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

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对

《关于2009年度利润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审核工作

的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会计记录、重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

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盾安环境公司《关于2009年度利润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已按照《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53 号）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

映盾安环境公司利润承诺的利润预测数与利润实现数的差异情况。 

本审核报告仅供盾安环境公司2009年度年报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中国注册会计师：涂振连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张建华 

 

 中国  ·  北京  
报告日期： 2010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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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09年度利润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53 号）的有关规定，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编制了《关于2009年

度利润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一、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2007 年9 月14 日，本公司与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盾安精工；注：系本公司

最终控制方姚新义先生控股的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盾安控股）之子公司）签署了《发

行股票购买资产协议》，本公司拟向盾安精工非公开发行9,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购买

其拥有的浙江盾安禾田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称盾安禾田）70%股权、珠海华宇金属有限公司（以

下称珠海华宇）70%股权、重庆华超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称重庆华超）100%股权、天津华信机械

有限公司（以下称天津华信）100%股权、苏州华越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称苏州华越）100%股权、

盾安精工（美国）有限公司（以下称美国精工）100%股权及其拥有的157,379.33平方米国有土地

使用权及78,483.82平方米房屋建筑物。 

根据双方签署的《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协议》，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具体范围为截至2007年6 月

30 日止经天健华证中洲（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的上述拟购买的股权及股权对应的所

有股东权益，以及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建筑物。具体数据详见相关审计报告。 

《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协议》等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资产之相关议案经本公司于2007 年10 月

10 日召开的2007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2007 年12月24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公司字[2007]216 号《关于核准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向浙江盾安精工集团

有限公司发行新股购买资产的批复》，核准了本公司定向发行9,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14.84 元的定向增发股票购买资产的重大资产重组

方案。 

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盾安精工持有本公司48.34%的股权，盾安控股持有本公司11.96%的

股权，故盾安控股、盾安精工直接间接持有本公司60.30%的股权。本公司与盾安精工受同一实际

控制人控制，且控制时间在1年以上，符合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盾安精工将截至2007 年12 月25 日止认购股份之相关资产移交给本公司，该事项业经天健华

证中洲（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天健华证中洲验（2007）GF字第070008号验资报告。

同一控制合并日确定为2007年12 月31 日。 

二、2009年度利润承诺及实现情况 

本公司在重大资产重组时，盾安精工向本公司承诺如下： 

“1、鉴于本集团拟以所持有制冷产业相关的资产业务，认购贵公司向本集团定向发行的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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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就本次交易完成后贵公司购买的制冷产业相关的资产业务盈利状况，本

集团承诺如下：该等资产业务所对应的2007年度、2008年度及2009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将分别不

低于人民币9,000万元、10,000万元及11,000万元；若某会计年度未达到前述相应指标，差额部分

将由本集团在该年度报告公告后15日内以现金向贵公司补足。 

2、本部空调零部件（储液器、平衡块等）资产业务，自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至本次交易完成

期间以零价格转让给贵公司，评估基准日至交割完成前该项资产业务的全部收益归贵公司所有。

盾安精工同时承诺空调零部件（储液器、平衡块等）资产业务2007年下半年、2008年度、2009年

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将分别不低于人民币400万元、1,700万元和2,000万元，若未达到前述相应指标，

差额部分将由盾安精工在贵公司该年度报告公告后15日内以现金向贵公司无偿补足。” 

2009年度利润承诺实现情况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预测数(归属于 

母公司) 

实现数(归属于 

母公司) 

差异数（实现数－预

测数） 

一、购入资产的利润情况 11,000.00 11,779.06 779.06

其中：1、盾安禾田 8,363.41 

2、珠海华宇 2,221.66 

3、重庆华超 639.03 

4、天津华信 219.95 

5、苏州华越 464.44 

6、美国精工 -129.42 

二、零价格转让资产的利润情况 

（盾安机械） 
2,000.00 2,559.91 559.91

合计 13,000.00 14,338.97 1,338.97

注：2007年下半年，盾安精工本部空调零部件（储液器、平衡块等）资产业务零价格转让给

本公司，本公司受让的上述全部资产投资设立了全资子公司浙江盾安机械有限公司。 

2009年度本公司增发资产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338.97万元，较预测利润数

超额1,338.97万元。 

三、利润承诺的实现情况： 

我们认为，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利润承诺已经全部实现，盾安精工以增发后资产

的业绩兑现了上述净利润的承诺。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3月6日 
 


